
曾侯乙墓簡所見職官初探

陳穎飛

　　１９７８年曾侯乙墓發掘，出土一批竹簡，有字簡２４０枚，編爲２１５號。 〔１〕發掘報告

據１號簡載“胄■執事人書入車”指出它是“由管理人馬甲胄和車馬器的辦事人員對

所納之車作的記録”，“或可稱之爲‘入車籍’，即用於葬儀的車輛登記簿”， 〔２〕但對於

入車人員的範圍並未深入探究。

“入車”的人，有楚王、太子、王孫、封君，還有大量的職官。〔３〕曾侯乙簡記的這些官

名，或是車主名，或是馬主名，或是御者名，但是這些職官的性質，一直以來没有得到全面

的解决。 整理者已指出御車者的官名“多與楚國的相同”，而“贈馬者中間，也可以看到很

多楚國類型的官名”。〔４〕日本學者石黑日沙子曾試圖分辨簡文中的曾官與楚官，惜未能

做足够全面的討論。〔５〕曾侯乙簡職官的性質，依舊是一個尚待解决的問題。〔６〕在前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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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“楚、秦、三晉出土文獻中戰國官制研究”（１０犆犣犛０１６）、國家社科基
金重大項目“清華簡《繫年》與古史新探”（１０牔犣犇０９１）的階段性成果之一。

另有空白簡若干，具體不詳，簡報、正式發掘報告等都無記載。

湖北省博物館： 《曾侯乙墓》第４５３頁，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９年。

本文將王、公、封君暫作職官名，從嚴格意義上，不屬於具體的職官名，但屬於官制的範圍，爲了行文方便，有
的地方未將其與職官分别開。

裘錫圭： 《談談隨縣曾侯乙墓的文字資料》，《文物》１９７９年第７期，第２６頁。

石黑日沙子： 《關於曾侯乙墓出土竹簡的考察》，載《簡帛研究譯叢》第２輯，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。

曾侯乙簡發現三十餘年來，研究成果豐碩，有的已涉及職官問題。１９８９年裘錫圭、李家浩《曾侯乙墓竹簡釋文
與考釋》一文發表，其中考釋了若干楚職官名，但仍有大量職官名未見於釋文。 莊淑慧的碩士論文《曾侯乙墓
出土竹簡考》，專章考辨了職官問題。 石黑日沙子《關於曾侯乙墓出土竹簡的考察》試圖分辨曾官與楚官。 此
外，有的論文雖未直接研究職官，但對更深入理解曾侯乙簡及研究其中的楚職官也有重要參考價值，其中大
部分是碩、博論文。 如： 謝映蘋的碩士論文《曾侯乙墓鐘銘與竹簡文字研究》，研究文字流變中的曾侯乙墓銘
文與簡文，偏重於古文字的研究；蕭聖中的博士論文《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補正暨車馬制度研究》，利用紅外綫
照相的成果，重新作了簡文編連和釋文，並對車馬制度進行專門研究；曹菁菁的碩士論文《曾侯乙墓遣册
車載兵器研究》，結合考古發現的實物以及傳世文獻，討論曾侯乙簡中車載兵器的形制及裝備（轉下頁）



研究基礎上，本文對全部簡文進行分類，結合其他材料，逐一辨析職官名，以期探究這

些職官的性質。 〔１〕

這批竹簡記葬儀所入車馬及雜物，按内容可分爲三大部分五類，前三類記送葬車

馬，第四類記賵贈的車馬，第五類記其他雜物，本文分别以Ａ類簡、Ｂ類簡、Ｃ類簡、Ｄ

類簡、Ｅ類簡表示。

Ａ類簡：１—１２１號，記車和車上的兵器裝備。 可分爲有、無官名兩大類，前者又

分車主官名和御者官名。 格式共五種。

Ｂ類簡：１２２—１４１號，記車上配備的甲胄，有人馬兩種。 可分爲有御者名和無御

者名兩類。 格式共三種。

Ｃ類簡：１４２—１８６號、２０５—２０６號，記駕車的馬。 可分爲四類：１．新官之駟；

２．太官之駟；３．雜；４．路車。 格式含馬名＋車名。

Ｄ類簡：１８７—２０４號、２０７—２１５號，記■車、■馬。 所分兩類：１．■車，簡１８７—２０４

號，格式爲駕者名＋車名＋馬數；２．■馬，簡２１０—２１１號及５２號，格式爲官名＋馬數。

Ｅ類簡：２１２—２１５號簡，記木俑等其他雜物。

各類簡所記側重不同，“車”則多重複。 其中，Ｂ類簡除一乘外都曾見於Ａ類簡，Ｃ

類簡所記車多數能在Ａ類簡中找到對應， 〔１〕少數未能對應的，有簡文殘斷影響文意

的可能，也有可能記載時已漏。 官名，也有重複，但同車中的同一職官，前類簡中出

現，後面其他類簡便省略了。

一、Ａ類簡的職官

（一）Ａ類簡的車

曾侯乙墓簡第１—１２１號記載所入的車，包括車本身的構件、飾件和車載兵器等。

·６１１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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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接上頁）等問題，並試圖結合三禮探究相關制度；鵬宇的碩士論文《曾侯乙墓竹簡文字集釋箋證》，對曾侯乙

簡文字中部分疑難字及誤釋或未釋字提出考釋意見。 另有不少文字編及若干考釋文字的單篇論文，不
再詳列。 參看裘錫圭、李家浩： 《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與考釋》，載《曾侯乙墓》上，第５０１—５３０頁，文物出
版社１９８９年；莊淑慧： 《曾侯乙墓出土竹簡考》，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，１９９５年；謝映蘋： 《曾侯乙墓鐘
銘與竹簡文字研究》，臺灣中山大學碩士論文，１９９３年；蕭聖中： 《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補正暨車馬制度研
究》，科學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；曹菁菁： 《曾侯乙墓遣册車載兵器研究》，北京大學碩士論文，２００７年；鵬宇：
《曾侯乙墓竹簡文字集釋箋證》，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，２０１０年。

石黑日沙子、蕭聖中等皆有研究。 詳參蕭聖中： 《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補正暨車馬制度研究》第四章，第

１５９—１６２頁。



所記車，計４５乘， 〔１〕編爲４５號。 其中，有官名的２２乘，無官名的２４乘。 格式可分

爲五種：

Ａ１．車主官名＋（人名）＋車名： 車２４、３９—４５。

Ａ２．御者名＋車主官名＋車名： 車１２、１７、２６、２７、２８、２９、３１、３５。

Ａ３．御者官名＋（御者人名）＋車主官名＋車名： 車２５、３０。

Ａ４．御者官名＋（人名）＋車名： 車１、２、３、４、７、２０、３２、３３。

Ａ５．御者名＋車名： 車５、６、８、９、１０、１１、１３、１４、１５、１６、１８、１９。

另有僅存一項要素的殘簡：

車主官名： 車２３。

車名： 車２１、３４、３６、３７—３８。

馭者名： 車２２。

詳見下表。

表一　犃類簡職官人名表

車　名
車主
職官

車主
名

馭者
職官

名 簡　　號 車　號

大旆 右令 建 １正後＋２＋３＋４前 Ａ１

乘■ 宫廏令 ■ ４後＋５＋６＋７前 Ａ２

乘車 左令 强 ７後＋８＋９＋１０＋１１ Ａ３

政車 ■連敖 東臣 １２＋９６＋９７ Ａ４

大殿 黄■王 １３＋１４＋１５ Ａ５

左旆 黄■ １６＋１７＋１８前 Ａ６

少廣 中獸令 ■ １８後＋１９＋２０＋２１＋２２前 Ａ７

左殿 裘定 ２２後＋２３＋２４＋２５前 Ａ８

左■旆 哀裛 ２５後＋８４＋８５ Ａ９

■軒 黄痰 ２６＋２７＋２８前 Ａ１０

■軒 黄娩 ２８＋２９＋３０＋３１前 Ａ１１

■車 左尹 哀立 ３１後＋１０６＋１０７＋１１０＋１１１ Ａ１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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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　表

車　名
車主
職官

車主
名

馭者
職官

名 簡　　號 車　號

左彤殿 ■■ ３２＋３３＋３４＋３５ Ａ１３

右旆 黄夏 ３６＋３７＋３８前 Ａ１４

右彤旆 黄柫 ３８後＋９０＋９１＋９２ Ａ１５

右■殿 柘卯 ３９＋４０＋４１ Ａ１６

乘廣 ■君 斬■吉 ４２＋４３＋４４ Ａ１７

■車 黄克 ４５＋４６＋４７前 Ａ１８

墨乘 黄建 ４７後＋８８＋８９＋１０４＋９４ Ａ１９

安車 宫廏尹 ４８＋４９ Ａ２０

新安車 ５０＋１０２＋１０３ Ａ２１

□車 黄■ ５１＋１０５＋１０８ Ａ２２

車 ■君 ５３＋７８＋７９ Ａ２３

魚軒 王 ５４＋５５＋５６＋５７前 Ａ２４

左□（軒） 公 新官令 ５７後＋５８＋５９ Ａ２５

■車 ■君 ■還 ６０＋６１ Ａ２６

■（■）車 卿士 黄■ ６２＋８０ Ａ２７

輕車 令尹 哀還 ６３＋６４ Ａ２８

畋車 鄍君 黄豻 ６５＋６６＋？ Ａ２９

畋車 坪夜君 新官 贛桼 ６７＋６８＋６９＋？ Ａ３０

畋車 ■尹 哀■ ７０＋９５ Ａ３１

畋車 □尹 ■ ７１＋７２＋８１ Ａ３２

椯轂 南陵連敖 愇 ７３＋８６＋８７ Ａ３３

椯轂 （殘） ７４＋？ Ａ３４

僮車 王 黄豊 ７５＋９９＋１００＋１０１＋

１１３＋１１４
Ａ３５

■■車 ７６ Ａ３６

路車２ １１５＋１１６ Ａ３７—Ａ３８

·８１１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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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　表

車　名
車主
職官

車主
名

馭者
職官

名 簡　　號 車　號

路車３ 陽城君 １１９ Ａ３９—Ａ４１

路車１ ■君 １１９ Ａ４２

路車３ 旅公 １１９ Ａ４３—Ａ４５

以上五種格式中，前四種皆有官名，以下分車主官名和御者官名兩類討論。

（二）Ａ類簡的車主官名

記車主官名的車共十九乘，陽城君、旅公各三乘，王、■君各兩乘，其餘十位職官左

尹、■君、公、卿士、令尹、鄍君、坪夜君、■尹、■君皆一乘，計十三項官名。 詳見下表。

表二　犃類簡車主人名表

車主職官 車主名 馭者職官 名 車　名 車　號

１．左尹 哀立 ■車 Ａ１２

２．■君
斬■吉 乘廣 Ａ１７

■還 一■ Ａ２６

３．■君 車 Ａ２３

４．王
魚軒 Ａ２４

黄豊 僮車 Ａ３５

５．公 新官令 左□（軒） Ａ２５

６．卿士 黄■ ■車 Ａ２７

７．令尹 哀還 輕車 Ａ２８

８．鄍君 黄豻 畋車 Ａ２９

９．坪夜君 新官 贛桼 畋車 Ａ３０

１０．■尹 哀■ 畋車 Ａ３１

１１．陽城君 路車３ Ａ３９—Ａ４１

１２．■君 路車１ Ａ４２

１３．旅公 路車３ Ａ４３—Ａ４５

·９１１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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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十三項，可分爲四類：

１．王。

２．公。

３．君： ■君、■君、鄍君、坪夜君、陽城君、■君、旅公。

４．其他： 左尹、卿士、令尹、■尹。

以上十三個名稱，分析如下：

１．“公”爲曾公。

２．“王”係楚王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直接稱楚王爲 “王 ”，正如直接稱曾公爲

“公”，是我之王、公之意，無需與他者分辨，簡文中各職官名，皆省“楚”，疑出於同

一含義。

３．七個封君，皆楚封君。 “陽城君”，無疑是楚封君，《吕氏春秋·上德篇》記載了

最後一代陽城君的失國。 “坪夜君”“■君”“鄍君”並見於包山楚簡，“坪夜君”又見於

新蔡楚簡。 “■君”疑即包山楚簡的“羕陵君”，包山楚簡另有“羕公”。 旅公當爲“旅陽

公”，即楚史中有名的“魯陽公”。 ■君雖不可考，但見於Ｄ類簡的贈車人當中，這些贈

車人都是自楚王以下的楚國顯貴高官，也應爲楚封君。 〔１〕

４．其他職官中，令尹、左尹、■尹三者以 “尹”名，是典型的楚職官，前兩者多

見於楚文獻，係楚國重臣。 “■尹”之“■”，整理者疑“‘■’即‘■’的異體”， 〔２〕可

從。 “■”從“邑”，應爲地名，“■尹”疑爲縣尹。 “卿士”見於《左傳》哀公十六年白

公勝與石乞的對話 “王與二卿士，皆五百人當之，則可矣 ”，“二卿士 ”指楚國令尹

與司馬，簡文中的“卿士”當爲楚官執政的重臣。 程公説認爲“莫敖”也是卿，他依

據孔穎達注《左傳》桓公十一年載鬬廉呼莫敖爲君曰：“楚呼卿爲君。” 〔３〕正如孔

穎達引《禮記·坊記》云：“大夫不稱君”，稱莫敖爲君，應屬卿位，與莫敖在楚國重

要地位相恰。

以上十三位車主官名的特點是身份非常高，從楚王、曾公到封君，乃至令尹、左

尹、卿士，皆位高權重，簡文中都未稱人名。 “■尹”列名其中，身份或也較高。

（三）Ａ類簡的御者官名

有御者官名的車九乘 （包括二乘兼有車主官名的車），馭者職官共九項，詳見

下表。

·０２１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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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參陳穎飛： 《楚國封君制形成與初期面貌新探》，《出土文獻》第三輯，中西書局２０１２年。

裘錫圭 、李家浩 ： 《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與考釋》注１４９。

程公説 ： 《春秋分記》卷四十四 。



表三　犃類簡御者官名表

馭者職官 名 車主職官 車主名 車　名 車　號

１．右令 建 大旆 Ａ１

２．宫廏令 ■ 乘■ Ａ２

３．左令 强 乘車 Ａ３

４．■連敖 東臣 政車 Ａ４

５．中獸令 ■ 少廣 Ａ７

６．宫廏尹 安車 Ａ２０

７．新官令 公 左□（軒） Ａ２５

８．新官 贛桼 坪夜君 畋車 Ａ３０

９．□尹 ■ 畋車 Ａ３２

１０．南陵連敖 愇 椯轂 Ａ３３

以上十官，可分爲四類：

１．右令、左令。

２．連敖： ■連敖、南陵連敖。

３．“廏”類官： 宫廏尹、宫廏令、中獸令、新官令、新官。

４．其他： □尹。

以上皆爲楚官名。

１．“右令”，楚官多有以“令”爲名的，整理者已疑其即楚文獻中的“右領”，當爲楚

官。 “左令”類於“右令”，又見於包山簡。

２．“連敖”也是楚官名，楚璽有“連敖之亖（四）”，包山簡更有地方連敖之例，曾侯

乙簡的“■連敖”“南陵連敖”即與此同。 〔１〕

３．與“宫廏”相類的職官，共五名。 “廏”爲馬舍，“宫廏尹”“宫廏令”所掌與馬有

關。 “中獸令”職掌也與馬匹有關。 另外，曾侯乙簡１４３有“宫廏之新官”，“新官令”

“新官”疑與“宫廏”有關。 “宫廏尹”在《左傳》楚國材料中多見， 〔２〕楚文獻還有“中廏

·１２１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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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

〔２〕

參看陳穎飛： 《連敖小考》，《出土文獻》第五輯，中西書局２０１４年。

文獻中三見：１．《左傳》襄公十五年“養由基爲宫廄尹”；２．《左傳》昭公元年“右尹子幹出奔晉，宫廄尹
子皙出奔鄭”；３．《左傳》昭公六年“吴人敗其師於房鍾，獲宫廄尹棄疾”。



尹”、 〔１〕包山簡還有“大廏”“新大廏”“中廏”等。 “宫廏令”是“宫廏尹”的屬下，這種以

“尹”統“令”是楚官常見的設官方式，“中獸尹”與“中獸令”就是另一個例子。 除了“中

獸令”外，曾侯乙簡中尚有“中獸尹”（曾１５２），兩者無疑都是楚官。 “新官令”“新官”又

見於包山簡，包山簡還有“新官師”“新官婁”“新官連敖”等。

４．□尹，下從云，整理者説“上部漫漶不清”、下部爲“云”， 〔２〕蕭聖中據紅外照片

否認此説， 〔３〕字尚待考，但其以“尹”爲名，是楚官名常用名。

作爲御者官名，這１０個官名中有５個直接與馬有關，疑同於“司馬”與馬的關係，

與軍事密切相關，畢竟先秦的馬主要是作戰馬用。 其他四官，“■連敖”“南陵連敖”係

軍事官。 “右令”“左令”“□尹”，作爲御者，疑也與軍事相關。

二、Ｂ類簡的楚職官

曾侯乙墓簡第１２２—１４１號記載所入的車，共１６乘，記車載甲胄。 格式可分爲

３種：

Ｂ１．車名。 ６車，可據上一部分補御者官名或車主官名等項。

Ｂ２．御者官名＋人名＋車名。 僅一車，御者官名爲“中獸令”。

Ｂ３．御者特名＋車名。 共９車。

這１６乘車，除１３６簡前段“右殿”外，皆見於Ａ類簡。 詳見下表。

表四　犅類簡職官名表

車　名
御者
官名

御者
人名

Ａ類簡官名、
人名 Ｂ類簡簡號 車號

１．大旆 Ａ１右令建 １２２前 Ｂ１

２．乘■ Ａ２宫廏令■ １２２後＋１２３前 Ｂ２

３．政車 Ａ４■連敖東臣 １２３後＋１２４前 Ｂ３

４．大殿 Ａ５黄■王 １２４後＋１２５前 Ｂ４

５．左旆 黄■ Ａ６黄■ １２５後＋１２６前 Ｂ５

·２２１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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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

〔２〕

〔３〕

《左傳》昭公二十七年：“夫左尹與中廄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。”

裘錫圭、李家浩： 《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與考釋》，載《曾侯乙墓》上，第５１９頁。

蕭聖中： 《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補正暨車馬制度研究》，第８９頁。



續　表

車　名
御者
官名

御者
人名

Ａ類簡官名、
人名 Ｂ類簡簡號 車號

６．少廣 中獸令 ■ Ａ７中獸令■ １２６後 Ｂ６

７．左殿 裘定 Ａ８裘定 １２７前 Ｂ７

８．左■旆 哀裛 Ａ９哀裛 １２７後＋１２８前 Ｂ８

９．■軒 黄痰 Ａ１０黄痰 １２８後＋１２９前 Ｂ９

１０．■軒 黄娩 Ａ１１黄娩 １２９後＋１３０前 Ｂ１０

１１．疑此缺
■車 Ａ１２哀立

１２．左彤殿 ■■ Ａ１３■■ １３０後 Ｂ１１

１３．右旆 黄夏 Ａ１４黄夏 １３１＋１３２＋１３３前 Ｂ１２

１４．右■旆 黄柫 Ａ１５黄柫（寫作“右彤旆”） １３３後＋１３４＋１３５ Ｂ１３

１５．右殿 黄□ 疑Ａ類簡車名殘去 １３６前 Ｂ１４

１６．右■殿 Ａ１６柘卯 １３６後＋１３７前 Ｂ１５

１７．乘車 Ａ３左令强 １３７後＋１３８＋１３９ Ｂ１６

Ｂ類簡的１６乘車與Ａ類簡前１６乘車的車名、排列順序、御者基本相同，除以下三點：

１．Ａ類簡的前１６乘車缺了“右殿”，Ｂ類簡則缺了“■車”，餘下的１５個車名都相同。

疑兩者車數都是１７乘，只是車名各殘一乘。 ２．略去Ａ類簡殘去的“右殿”外，餘下１５

個乘車的排列順序僅“乘車”一車與Ｂ類簡不同。 ３．這１６乘車，Ａ類簡皆有御者名或

乘者名，Ｂ類簡有６乘車略去了御者名，但未略去的１０乘車御者名與Ａ類簡完全相

同，可知兩部分的車確實是一一對應關係。

這類簡僅一官名“中獸令”，已見於Ａ類簡，是楚職官。 其餘的車主官與御者官當

與Ａ類簡同，因Ａ類簡已見而省略了。

三、Ｃ類簡的楚職官

曾侯乙墓簡第１４２—１８６、２０５—２０６號簡是Ｃ類簡，記載車所用馬。 此類車較複雜，

·３２１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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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涉職官也較多，以下分爲四部分討論：１．新官之駟；２．太官之駟；３．雜乘；４．路車。

（一）新官之駟

此類車共六乘，合於小結簡“凡新官之馬六乘”。 （曾１４８）

以上六車皆“新官之駟”，“新官人”有四例，“外新官”“宫廏之新官”各一例。 “駟”

是四馬之駕，這四馬分别名爲“左驂”“左服”“右服”“右驂”。 格式有兩種：１．某之某；

２．某。 列表如下：

表五　犆類簡新官之駟四駕表

車　名 駟　名 左　驂 左　服 右　服 右　驂

１．大旆 外新官之駟 莆之■ 卿士之騮 蔡齮之騍 ■君之騏

２．■車 宫廏之新官駟 ■耴之黄 莆之黄 王■之黄

３．左旆 新官人之駟 ■騮 ■君之騮 北坪 右尹之騮

４．左旆 新官人之駟 右尹之白 大■尹之黄 大攻尹之騮 ■牧之騏

５．右旆 新官人之駟 梅束之少■ 牢令之黄 梅束之大■ 依騏

６．右旆 新官人之駟 ■牧之■ 高■之騮 大首之牸■馬 ■牧之■

　　格式１中，“之”前“某”，或爲官名，或爲人名；“之”後“某”爲馬名。 格式２無官名，僅

有馬名。 因只有第一種格式“之”前“某”可能爲官名，故本論文僅討論這一格式的内容。

在“之”前“某”中，可以確定爲官名的有１１項，可分爲５類：

１．君： ■君、■君；

２．尹： 右尹、大攻尹、大■尹；

３．令： 牢令；

４．“廏”類官： 外新官、新官人、新官、宫廏；

５．其他： ■牧。

以上四類七官，除“■牧”外，都是典型的楚官名。

１．“■君”“■君”前文已論及，是楚封君。

２．“右尹”與上文所見“左尹”同爲楚國要員，《左傳》中多見。 〔１〕 “大■尹”又見

·４２１·

出土文獻（第六輯）

〔１〕文獻可考的楚右尹共五人，皆見於《左傳》：１．成公十六年：“楚子救鄭。 司馬將中軍，令尹將左，右尹子
辛將右”；２．襄公十五年：“楚公子午爲令尹，公子罷戎爲右尹”；３．襄公十九年：“（鄭）子革、子良出奔
楚，子革爲右尹”；４．襄公二十七年：“崔氏之亂，申鮮虞來奔，僕賃於野，以喪莊公。 冬，楚人召之，遂如
楚，爲右尹”；５．昭公一年：“右尹子幹出奔晉”。



於包山楚簡，且“■”類的職官名極多，曾侯乙簡另有“■弁”、包山楚簡另有“■尹”

“新俈■尹”“■大令”“大■令”“大■”“古■”“■”等，皆爲楚官。 “大攻尹”即“大工

尹”，《左傳》多載楚有“工尹”， 〔１〕簡文的“大攻尹”應即楚工尹之長。 包山楚簡中

“攻尹”“少攻尹”多見，戰國晚期的楚金文中也有“大攻尹”（鄂君啓車節）。 〔２〕

３．“牢令”以“令”爲名，當爲楚官名。

４．“外新官”“新官人”“新官”與“宫廏”等分别是“新官”和“宫廄”類官，同於前文

的“新官令”與“宫廏尹”“宫廏令”，皆楚官名。

５．“■牧”疑也是楚官名。 曾侯乙簡除有“■牧”外，還有“牧人”（曾１８１、１８４）。

“牧人”見於《周禮·地官司徒》：“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，以共祭祀之牲牷。”“牧人”可

省稱爲“牧”，如《國語·周語》“牧協職”，韋注：“牧，牧人。”疑曾侯乙簡的“■牧”或即

“■牧人”之省稱，“■”從邑，當爲地名。 類似的例子有牧馬受簋的銘文“鄭牧馬受”，

當爲春秋時期鄭國的牧馬。 楚官中仍保留了部分中原職官名，如師、保等，雖以“牧”

爲名的官名尚未見於楚文獻，但考慮到這份入車簿中楚國以外國家的職官（如宋官）

前綴國名，而楚官皆未綴國名，疑“■牧”仍係楚官名。

此外，“之”前的稱呼中，另有莆、 〔３〕蔡齮、 〔４〕■耴、 〔５〕梅束、 〔６〕王■、 〔７〕高

■、 〔８〕大首等七項，其中前六項爲人名，大首疑爲特稱。 〔９〕

　　（二）太官之駟

太官之駟的車共十乘，合於小結簡“凡大（太）官之馬十乘”。 （曾１５９）

·５２１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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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

〔２〕

〔３〕

〔４〕

〔５〕

〔６〕

〔７〕

〔８〕

〔９〕

可考的楚工尹有八人，其中七人見於《左傳》：１．文公十年：“王使 （子西）爲工尹”；２．宣公十二年：
“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”；３．成公十六年：“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”；４．昭公十二年：“工尹路請
曰：‘君王命剥圭以爲鏚柲，敢請命’”；５．昭公十九年：“楚工尹赤遷侌於下侌”；６．昭公二十七年：“左
尹却宛、工尹壽帥師至於潛”；７．哀公十八年：“王（楚惠王）曰： 寢尹、工尹，勤先君者也。”杜預注：“柏
舉之役，寢尹吴由於以背受戈，工尹固執燧象奔吴師，皆爲先君勤勞。”另一人爲工尹商陽，並見於《禮
記·檀弓下》、《孔子家語·曲禮子貢問》：“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（《家語》作“進”）吴師”。

這一職官曾國春秋時期也有，如，１９７９年湖北隨縣城郊季氏梁墓葬出土了春秋時期的“曾大攻尹戈”
（《集成》１１３６５），參看随縣博物馆： 《湖北隨縣城郊發現春秋墓葬和銅器》，《文物》１９８０年第１期。

莆，從草，作人名爲宜。

蔡齮之蔡，係姓氏，包山楚簡中多見。 如蔡遺（包１８）、蔡丙（包３１、５０、１９１）、蔡串（包６６）、蔡首羌（包

１０２）、蔡逯（包１３０）、蔡惑（包１３８）、蔡得（包１６６）、蔡冒攴（包１７０）、蔡己（包１８３）、蔡郗（包１８４）、蔡齊
（包１９２）、蔡誊（包１９３）、蔡步（包１９４）等皆此類。

何琳儀已指出是人名。 “耴”作人名，出土文獻有例，如“皮耴”（元年鄭令矛）、“石耴”（包８０）等例，皆人
名，此同。 參看何琳儀： 《戰國古文字典》第３１３、１４３０頁。

梅爲楚姓氏，包山簡有梅瘽（包１２）、梅憬（包９５）、梅多欠（包９５）等，皆人名。

王爲常見姓氏，戰國時期各國皆有，包山簡有王青（包１９３）、王婁（包４８、６９），皆人名。

高爲常見姓氏。

大首又見於九店楚簡（九３、九５），似爲物名，此處疑爲特稱。



格式與“新官之駟”相同，也有這兩種：１．某之某；２．某。 詳見下表。

表六　犆類簡太官之駟四駕表

車　名 駟　名 左　驂 左　服 右　服 右　驂

１．大殿 太官之駟 ■尹之騮 □■之騮 喬騮 ■君之黄

２．左殿 太官之駟 右登徒之騏 ■君之騮 右司馬之騮 新造尹之■

３．左殿 太官之駟 司馬上牸 梅束之■ 畋尹之騮 鄭成之騮

４．右殿 太官之駟 大攻尹之騮 中獸尹之黄 左登徒之黄 ■尹■之騮

５．右殿 太官之駟 ■馬尹之騮 ■君之騮 ■君之騮 櫝騏

６．行廣 太官之駟 右尹之白 右尹之騏 宰尹臣之騏 右尹之騮

７．行廣 太官之駟 笀斬之■ 卜■弁啓之■ 宰尹臣之黄 ■之騮

８．行廣 太官之駟 王孫生□之騏 中城子之騮 ■弁伐之騏 喬牙尹之黄

９．行廣 太官之駟 贏尹陽之■ 羕騮 贏尹陽之黄 ■之騮

１０．行廣 太官之駟 ■定之騏 ■君之騮 釐尹之騏 釐尹之騮

　　僅格式１“之”前的“某”有官名，可以確定的共１９項，前面的簡文已見■君、大攻

尹、右尹三項，余１６項。 這１６項官名，可分爲四類：

１．司馬： 司馬、右司馬。

２．登徒： 左登徒、右登徒。

３．尹： 新造尹、畋尹、中獸尹、■馬尹、■尹、宰尹、喬牙尹、■尹、贏尹、釐尹。

４．其他： 太官、■弁。

這些都是楚職官名。

１．司馬是楚二卿之一。 司馬、右司馬，傳世楚文獻、出土楚文獻皆見。

２．左登徒、右登徒，疑其上設登徒，如司馬下設左司馬、右司馬之例。 “登徒”見於

傳世文獻。 《戰國策·齊策三》有“郢之登徒”，鮑彪曰：“登徒，楚官也。”湯炳正已指出

“左徒”是“左登徒”的簡稱。 〔１〕

３．尹九種，傳世文獻多未見，但有出土楚文獻印證，皆係楚官名。

（１） “新造”類官多見於包山楚簡，如“新俈■”“新俈■尹”等。 疑“新造”屬工官

·６２１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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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湯炳正： 《“左徒”與“登徒”》，《中華文史論叢》１９８１年第３輯。



類，隸屬於大工尹。 〔１〕

（２） “畋尹”，即包山簡“少甸尹”（包１８６）之“甸尹”、新蔡簡的“甸尹”（甲三４００）。

（３） “中獸尹”，前文論“中獸令”時已提及，爲楚軍事官名。

（４） “■馬尹”中“■”是地名，“馬尹”是官名，《左傳》昭公三十年有“監馬尹大心”，

此“馬尹”疑即爲“監馬尹”，係楚官。 “馬尹”，當與“宫廄尹”“中獸尹”“新官”“太官”等

職官同類，皆與軍事有關，疑隸屬於司馬。

（５） “■尹”另見於鄂君啓節。 商承祚釋“■”爲“緘”，認爲“■尹”即“鍼尹”，即傳

世文獻中的“箴尹”。

（６） “宰尹”，包山簡有“福陽宰尹”（包３７）、“鄢少宰尹”（包１５７、１５７反），天星觀一

號墓楚簡“宰尹右”皆其證。 〔２〕

（７） “喬牙尹”，包山簡另有“喬與尹”，“牙”與“與”是同一字形的分化，劉釗已指出

兩者爲同一官名。 〔３〕包山簡中另有“喬尹”“左喬尹”，又有“喬差”，隸屬於“喬與尹”，

又係“喬尹”所轄，疑“喬與尹”與“喬尹”爲同一職官。

（８） “■尹”“贏尹”係縣尹。 “■尹”即“■”的縣尹，與簡文的“■君”並非一職，後

者是“■”的封君。 “贏尹”當爲“贏”的縣尹。 包山簡另有“贏路公”，“贏”係地名。 包

山簡中，“路”前綴的地名，除“贏”外，另有“■”“■”“羕”“郯”“陽”“邾”“白”“夏”八地

名，其中，“■”“■”“羕”“郯”“陽”“邾”“白”皆爲楚縣， 〔４〕疑“贏”也是楚縣，“路”爲

“縣”所設官署。 〔５〕

（９） “釐尹”也見於包山簡（包２８）、上博簡《柬大王泊旱》（簡２）。 包山簡的釐尹下

設有“司敗”“■邑公”，而《柬大王泊旱》“釐尹”是掌管祭禱的職官，疑“釐”是職掌某特

殊職能的機構，釐尹爲其長。

４．“太官”應是與“新官”相對應的機構。 上文已指出，“新官”疑與“宫廏”有關，曾

侯乙簡１４３有“宫廏之新官”。 “太官”疑同類，皆係與軍事相關的楚職官。 “■弁”是

“■”這一楚機構的屬員之一，上文已論及其長“大■尹”。

“之”前的稱呼中，除以上１５項外，另有９項，其中梅束（上文“新官之駟”已見）、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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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２〕

〔３〕

〔４〕

〔５〕

詳參陳穎飛： 《從楚簡的“■”“俈”“列”等職官看楚國的一系列機構》，武漢大學，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
會議論文，２００９年。

天星觀一號墓楚簡尚未發表，但《楚系簡帛文字編》有引用。 參見滕壬生： 《楚系簡帛文字編》第２０４頁；

晏昌貴： 《天星觀“卜筮祭禱”簡釋文輯校》，犺狋狋狆： ／ ／ 狑狑狑．犫狊犿．狅狉犵．犮狀／狊犺狅狑＿犪狉狋犻犮犾犲．狆犺狆？犻犱＝３１。

參看劉釗： 《包山楚簡文字考釋》，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九届學術研討會論文，１９９２年１０月。

參看吴良寶： 《戰國楚簡地名輯證》第１５８頁，武漢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０年。

詳參陳穎飛： 《從包山楚簡看戰國中後期楚國地方官制》，待刊。



■、 〔１〕鄭成、 〔２〕笀斬、 〔３〕■、 〔４〕■、 〔５〕■定等七項當爲人名， 〔６〕王孫、中城子二

者是身份特稱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“太官之駟”與“新官之駟”有着一定的對應性，並在整個行列中有

相對的統一性，與後面其他的麗、駟、■都不同。 可以斷定的是，“新官”與“太官”都與

馬有關，也與軍事相關。

（三）雜乘

繼“新官之駟”“太官之駟”後的車，頗雜，有麗、駟、■等，語言格式不如前者整齊，

以下分别討論。

１．簡１６０—１６２三雜乘

簡１６０—１６２三乘，較同類其他簡文特殊，既非前文的新官、太官之駟，也非後文

的麗、駟、■、路車，格式是“馬主官名＋馬型，乘者名＋（車主官名）＋車名”：

（１）坪夜君之兩騮，朱夜■以乘復尹之畋車。（曾１６０）

（２）坪夜君之兩騮■，石芫贛桼（？）以乘其畋車。（曾１６１）

（３）復尹之一騏一黄，以乘魯陽公之■車。（曾１６２）

以上所見官名僅坪夜君、復尹、魯陽公三例，皆楚官。 坪夜君、魯陽公前文已述。

復尹，疑爲楚縣尹。 復尹，曾侯乙簡寫作“■尹”，也見於包山簡，寫作“■尹”，從邑，係

地名。 包山簡中，“■”下設 “令”“列”“列連敖”等，與縣級機構所轄職官相類，疑爲

楚縣。

２．麗

簡１６３、１６４的兩乘車都是“麗”，即兩馬之駕，兩馬分别稱“左服”“右服”。 兩簡格

式相同，都包括三部分：

（１） 兩馬的位置及來源： 某官（某人）＋某馬＋左服（右服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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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一字脱，■從草，不太可能爲官名，爲人名較妥當。

鄭，姓氏，包山簡有鄭■（包８５）、鄭少士（包１６０）、鄭它人（包１６４）、鄭雁（包１６５）、鄭逃（包１６５）、鄭羊
（包１８１）、鄭受（包１８６）等，皆人名。

笀，何琳儀指出“讀芒，姓氏”“芒之異文”。 （《戰國古文字典》第７２９頁。）《戰國策·魏策》有人名芒卯。

■，人名，整理者已指出：“從‘心’從 ‘■’聲。 ‘■’即 《説文》‘辭’字籀文 ‘辝’。 此字似可釋作 ‘怡’或
‘怠’。”（裘錫圭、李家浩： 《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與考釋》，載《曾侯乙墓》上，第５２６頁）從心作官名恐亦不
妥，宜爲人名。

■，整理者説“此字從‘廾’從‘手’從‘■’，疑是‘叡’字的繁體”。 （裘錫圭、李家浩： 《曾侯乙墓竹簡釋文
與考釋》，載《曾侯乙墓》上，第５２７頁。）宜爲人名。

■，讀桓，姓氏。 曾姬無卹壺銘有“聖■之夫人”，望山簡已證“聖■”即“聲桓”，指楚聲王。 包山簡有桓
■（包１３１）、桓卯（包１３２）、桓■（包１５５），皆人名。



（２） 駕類： 麗。

（３） 車的來源： 有兩種格式： ① 某官之某車；② 某車。

可列爲下表。

表七　犆 類 簡 麗

簡號 車　名 車主名 馬　型 左　服 右　服 馬

１６３ １．■車 ■君 麗 陽城君之騮 ■君之騮駐

１６４ ２．舊安車 麗 ■牧之生駁 ■夫之生駁
長腸人與杙人
之馬，踦馬

　　這兩簡中，“之”前有七名，■君、陽城君、■君、■牧這四名前文已有討論，以下簡

要論述長腸人、杙人、■夫這初見的三項。

長腸人、杙人，疑爲官名。 整理者疑“長腸人”讀爲“長場人”，與《周禮》“場人”相

關，《周禮·地官》有“場人”，“掌國之場圃，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，以時斂而藏之。”“杙

人”之“杙”，整理者疑讀爲弋獵之“弋”，即《漢書·百官公卿表》少府屬官“左弋”掌弋

射，可從。 〔１〕

■（■）夫，疑係身份特稱。 “■夫”雖也不見於其他文獻，但“■”字却數見於出土

文獻，淅川下寺出土有“■鐘”、 〔２〕侯馬盟書也有“■”， 〔３〕兩者都是人名。

以上七名，■君、陽城君、■君確係楚官，■牧、長腸人、杙人疑爲楚官名，■夫爲

身份特稱。

３．駟

簡１６５—１７０、簡１７７爲四馬之駕的“駟”，共六乘車。 此六簡格式相同，都包括三

部分，列表如下。

表八　犆類簡其他駟

簡　號 車　名 駟 左　驂 左　服 右　服 右　驂

１６５ １．安車 乘畋駟 ■牙坪之■ 晉陽駁 釐尹之■ 鄭■

１６６ ２．政車 長腸人之駟 高■之騜 陽城君之■ 浟騮 ■

·９２１·

曾侯乙墓簡所見職官初探

〔１〕

〔２〕

〔３〕

裘錫圭、李家浩： 《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與考釋》注２３３，載《曾侯乙墓》上，第５２７頁。

趙世綱： 《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青銅銘文考索》，載《淅川下寺春秋楚墓》，第３６１—３６７頁。

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： 《侯馬盟書》第３５６頁，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６年。



續　表

簡　號 車　名 駟 左　驂 左　服 右　服 右　驂

１６７ ３．乘廣 乘馬駟 ■柫之騮 豹裘 高■ 高■之騮

１６８—１６９ ４．少廣 杙人之駟 縣子之騮 司馬之 ■夫之■ 左司馬之騮

１７０ ５．乘■ 尨馬駟 高■之■ ■夫之■ 荆君子之■ ■甫子之■

１７７ ６．王僮車 石梁人之駟 之騏 少師之■ 司馬之■ 少師之騮

　　此六簡“之”前１６名，或爲官名，或爲人名，歸爲四類：

（１） 釐尹、陽城君、司馬、左司馬、少師。

（２） 長腸人、杙人、石梁人。

（３） 縣子、荆君子、■甫子。

（４） ■夫、高■、高■、■牙坪、■柫。

前兩類爲官名。

（１） 釐尹、陽城君、司馬、左司馬四官，前文已述，皆楚官名；後一名“少師”見於《左

傳》昭公十九年楚國“費無極爲少師”。

（２） “長腸人”“杙人”，前文已述，從整理者説，當是官名。 “石梁人”不可確考，但以

“人”爲官名是一種常例，《周禮》中多見，楚官中也有封人（《左傳》宣公１１年）、泠人（《左

傳》成公９年）、正仆人（《左傳》昭公１３年）、樂人（《史記·滑稽列傳》）等，“石梁人”疑如

同此例，與“長腸人”“杙人”等皆爲楚官名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“長腸人”“杙人”“石梁人”三

者皆後綴“之駟”，曾侯乙簡同類的格式，另有“新官”“外新官”“新官人”“太官”等，並有

“宫廏之新官駟”（曾１４３），疑這些官名同類，與馬及軍事相關。 此外，簡文另有“長腸

人與杙人之馬”（曾１６４），“之馬”與“之駟”類，應都是表示隸屬關係。

（３） “縣子”“荆君子”“■甫子”三名，與上文“中城子”同，疑爲身份特稱，“子”爲

尊稱。

（４） “■牙坪”，不可確考，“■牙”或與官名相關，“坪”爲人名。 “■夫”前文已見，

疑爲身份特稱。 “高■”也已見於簡１４７，應爲人名。 “高■”與“高■”類，皆爲人名。

“■柫”，“■”爲姓氏，包山簡有“■■”（包１８８），爲人名。

４．■

簡１７１—１７６爲六馬之駕的“■”，共六乘車。

格式與上文記“駟”的相近，僅未録車主名，列表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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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九　犆 類 簡 ■

簡號 車名 ■ 左　騑 左　驂 左　服 右　服 右　驂 右　騑

１７１ ■車 新官人之■ 探■ ■甫之騮 ■尹■之兩騮 ■ 宋客之騮

１７２ ■軒 邊輿人■ ■禐之■ ■之■ 卿士之■ ■君之■ 建巨之牸 ■之■

１７３ 墨乘 新造人之■ 邡■之■ 公■ ■君之■ 喬之牸 宋司城之■ 大首之牸■

１７４ 魚軒 乘馬之■ ■國 嬛■ ■夫之■ ■黑 難騮 司馬之白

１７５ 畋車 疋乘之■ 宫廐尹之騮 太宰之騮 ■■牸 大首之牸 梅束之騮 ■牸

１７６ 端轂 □人之■ 鄭■白 宋司城之■ 哀臣之■ 樂君之■ 左尹之■ ■邡之■

　　“之”字前共２６名，或爲官名，或爲人名，或爲車名，可分爲四類：

（１） 宋客、宋司城。

（２） ■君、樂君、司馬、卿士、太宰、左尹、宫廐尹、■尹、新官人、新造人、邊輿人。

（３） ■甫、■夫、大首、梅束、哀臣、邡■、■邡、建巨、■禐、喬、■。

（４） 乘馬、疋乘。

此四類的性質分述如下。

（１） 前綴“宋”，爲宋官名與特稱。

（２） 皆爲楚官名。 ■君、司馬、卿士、左尹、宫廐尹、■尹、新官人這七項前文已見，

都是楚官名。 “樂君”“太宰”“新造人”“邊輿人”這新見的四項也是楚官名。 “樂君”疑

爲楚封君。 “太宰”，傳世楚文獻多見， 〔１〕上博簡《柬大王泊旱》也有見，包山簡另有

“南陵太宰”（包１０２），可知楚國“太宰”在戰國中後期已下設到地方。 曾侯乙簡中的

“太宰”是中央職官。 “新造人”，屬於“新造”類官，曾侯乙簡已有“新造尹”、包山楚簡

有“新俈■”“新俈■”等，“新造人”與此類，皆“新造”這一機構所屬楚官。 “邊輿人”不

可考，疑與上文的“石梁人”及“長腸人”“杙人”相類，皆爲楚官名。

（３） 疑皆爲特稱或人名。 ■甫、■夫、大首、梅束四者前文已見，前三者是特稱皆人名

或特稱，“■甫”即上文已提及的“■甫子”（曾１７０），梅束是人名。 哀臣、〔２〕邡■、 〔３〕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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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３〕

傳世文獻中的楚國太宰，可考的有五位：１．“大宰子商”，見於“成公十年”；２．“大宰伯州犁”，見於“成
公十六年”“襄公二七年”“昭公一年”；３．“大宰薳啓强”，見於“昭公一年”“昭公七年”，並見於《國語·

楚語》；４．“大宰犯”，見於“昭公二一年”；５．“太宰子朱”，見於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。

哀，姓氏。 曾侯乙簡的“哀裛”（曾２５、１２７）、“哀立”（曾３１）、“哀還”（曾６３）等，與此同，皆哀姓人名。

邡，姓氏。 何琳儀：“讀方，姓氏。”（《戰國古文字典》第７１５頁）璽印有“邡■”（《璽彙》２０７３）、“邡汎躳”
《戰國古文字典》（《璽彙》３３４１），皆人名。



邡、 〔１〕建巨、 〔２〕■禐、 〔３〕喬、 〔４〕■七項也是人名。

（４） 車名。

（四）路車

簡１７８—１８６爲路車，凡九乘，簡文格式與“■”車同，也未記車主名。 可列爲下表。

表十　犆類簡路車表

簡　號 車　名 駕　數 左　驂 左　服 右　服

１７８ 大路 驂 ■夫之■ ■之■ ■公之■

１７９ 戎路 ■牧之參匹駒騮

１８０ 朱路 ■牧之騮 ■公之黄

１８１ 朱路 牧人之騏 牧人之騮

１８２ 朱路 ■公之■ ■牧之黄

１８３ 韒路 ■公之驒 ■公之黄爲

１８４ 韒路 牧人之兩黄

１８５ □？ ■君之驒 攻尹之騮

１８６ □路

　　這九簡“之”前的名，有■牧、牧人、■公、■夫、■君、攻尹六例，僅“■公”爲新見。

“■公”，當與“魯陽公”（曾１６２）、“旅陽公”（曾１９５）、“旅公”（曾１１９）、“釐陽公”（曾

１９８）類，皆爲楚封君。

四、Ｄ類簡的楚職官

（一）■車

１．路車

簡１８７—１９５記載了以楚王爲首所■“路車”，共１８乘車，合於兩枚小結簡的總數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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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

〔２〕

〔３〕

〔４〕

■，姓氏，白於藍釋爲“鹵”，讀爲“盧”或“黸”。 上博簡《容成氏》中有“盧是（氏）”（容１）。

建，姓氏。 《世本》有“子建氏”，“楚王太子建之後。 頃襄王時，子建叔子爲大夫”。 《廣韻·願韻》“建，

姓。 楚王子建之後。”（《世本八種·秦嘉謨輯補本·世本卷七下》）

■，從歹昜聲，何琳儀：“姓氏，疑讀傷。”（《戰國古文字典》第６６３頁）包山簡昜聲的姓氏有湯、場、陽、腸，

其中場又可讀爲唐、■，皆可通。

喬，人名，何琳儀隸作“憍”，楚簡“■路尹憍”（包１４３）之“憍”即爲人名。 （《戰國古文字典》第２９５頁）



“凡■路車九乘”（曾１９５）、“凡路車九乘”。 （曾１９６）

簡文格式較簡單：“某＋■＋若干乘＋路車，（馬顔色）＋馬駕型”。 可列爲下表。

表十一　犇類簡■路車表

簡　　號 車　　主 馬 車　　號

１８７

１８８

１８９

王３

三匹騮 Ｄ１

麗兩騮 Ｄ２

麗□黄匹騮 Ｄ３

１９０ 太子３

駟 Ｄ４

屯麗 Ｄ５

屯麗 Ｄ６

１９１ 坪夜君２
屯麗 Ｄ７

屯麗 Ｄ８

１９２ ■君１ 麗 Ｄ９

１９３ 陽城君３

屯麗 Ｄ１０

屯麗 Ｄ１１

屯麗 Ｄ１２

１９４ ■君３

屯麗 Ｄ１３

屯麗 Ｄ１４

屯麗 Ｄ１５

１９５ 旅陽公３

屯麗 Ｄ１６

屯麗 Ｄ１７

屯麗 Ｄ１８

路車共七人十八乘，除楚王、太子外，爲坪夜君、■君、陽城君、■君、旅（魯）陽公五位

楚封君，前文皆已見。 車的數量和駕型顯示了主人的身份等級。

第一，王爲最高級，“三匹騮”“麗兩騮”“麗□黄匹騮”等級分别高於太子的“駟”

“屯麗”“屯麗”。

第二，太子一“駟”兩“屯麗”，高於陽城君、■君、旅陽公的三“屯麗”。

第三，陽城君、■君、旅（魯）陽公同，都是三乘“屯麗”，地位應相同。

第四，坪夜君二乘，地位當在三乘的陽城君、■君、旅陽公之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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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，■君一乘，地位最低。

以上七位■者，皆爲楚人，且是楚國地位最高的人物，地位在■其他車的職官之上。

２．其他車

簡１９７—２０３記載了所■其他車共八乘，合於小結簡“凡■車： 廣車、■車、畋車八

乘”（包２０４），列表如下。

表十二　犆類簡■其他車表

簡號 車　名 車　主 左　服 右　服 車　型

１９７ 廣車 ■君 黄■ 一■■ 一乘■車，麗

１９８ ■車 釐陽公 麗

１９９ ■車 卿士 一驒■ 一黄■ 二？

２００ ■車 □□ 麗兩騮

２０１ 畋車 鄍君 麗兩黄

２０２ 畋車 令尹 麗兩■

２０３ 圓軒 ■君 騜 牡 一乘■車，麗

７７ ■■車 □□ 麗

　　賵贈其他車所涉職官，除殘去兩名外，包括■君、釐陽公、鄍君、■君四位封君和

令尹、卿士兩位高官，前文已見，皆爲楚官名。 其中，“■君”已■了三乘路車，地位疑

是這批人中最高的。 〔１〕鄍君、令尹都是一乘畋車，地位大致相當。 釐陽公、卿士及殘

缺的車主皆一乘■車，地位約相當。

（二）■馬

簡２１０＋５２＋２１１記録■馬：

□□所■□□□兩馬，司馬兩馬，□尹兩馬，右尹兩馬，左尹乘馬。大夫

所■大宰匹馬，大尹兩馬，宫廐尹一馬，少帀（師）兩馬，■司馬一馬，■２１０

馬尹一馬，大□□□□ 〔２〕５２ 尹一馬，左登徒一馬，右登徒一馬，鄭成一馬，

■尹加攴一馬２１１

這部分殘損較多。 格式上，除“鄭成一馬”一例是“人名＋馬名”外，都是“官名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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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

〔２〕

儘管令尹似乎是官位最高的，但在封君制的初期，從身份上而言，疑某些封君的地位比令尹高。

此殘簡，蕭聖中改接在２１０號簡後，確，從之。 蕭聖中： 《曾侯乙墓竹簡釋文補正暨車馬制度研究》第３１頁。



馬名”。 所涉職官十三項： 司馬、右尹、左尹、大夫、大宰、大尹、宫廐尹、少師、■司馬、

■馬尹、左登徒、右登徒、■尹，其中僅大夫、大尹爲新見。 大夫是爵稱，此指楚大夫。

大尹又見於包山簡“大尹之人黄慎”（包１８７）、上博簡《昭王毀室》，無疑是楚官名。

五、Ｅ 類 簡

簡２１２—２１４記葬儀所用一些雜物，未涉官名。

六、綜　　論

曾侯乙簡這份“入車”記事簿，由於各類簡强調的對象不同，所涉及的職官名雖有

重複，但也多有不同，綜合以上論述，列爲下表。

表十三　曾侯乙簡所見職官名

簡 類 楚　官　名
疑是楚
官名

其他國家
官名、特稱

身份特稱
官名或
人名待考

Ａ

類
簡

車主
■君、■君、鄍君、坪夜君、
陽城君、旅公、■君、左尹、
卿士、令尹、■尹

王、公

御者
宫廏令、右令、左令、■連
敖、中獸令、宫廏尹、新官
令、新官、□尹、南陵連敖

Ｂ
類
簡

中獸令

Ｃ

類
簡

新官
之駟

■君、■君、右尹、大■尹、
大攻尹、■牧、牢令、新官、
外新官、新官人、宫廏

太官
之駟

■尹、■君、右登徒、右司馬、
新造尹、司馬、畋尹、大攻尹、
中獸尹、左登徒、■尹、■馬
尹、右尹、宰尹、■弁、喬牙
尹、贏尹、釐尹、太官

王 孫、 中
城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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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　表

簡 類 楚　官　名
疑是楚
官名

其他國家
官名、特稱

身份特稱
官名或
人名待考

Ｃ

類
簡

其他
雜乘

坪夜君、復尹、魯陽公、■
君、陽城君、■君、■牧、釐
尹、司馬、左司馬、少師、卿
士、左尹、宫廐尹、■尹、樂
君、太宰、新官人、新造人

長腸人、杙
人、 石 梁
人、邊輿人

宋 客、 宋
司城

縣子、荆君
子、■甫子
（■甫）、大
首、■夫

■牙坪

路車
■牧、牧人、■公、■君、
攻尹

■夫

Ｄ

類
簡

路車
坪夜君、■君、陽城君、■
君、旅（魯）陽公

王、太子

其他車
■君、釐陽公、鄍君、■君、
令尹、卿士

馬

司馬、右尹、左尹、大夫、大
宰、大尹、宫廐尹、少師、■
司馬、■馬尹、左登徒、右
登徒、■尹

　　汰去重複項，曾侯乙簡所見楚官名有５５項，疑是楚官名４項，加上紀年簡中的“莫

敖”和Ａ類小結簡的“工佐”，共６１項，另有宋國官名與特稱２項、其他身份特稱９項、

待考官名或人名１項。 據此，可以得出結論，曾侯乙簡所記職官，除特例外，都是楚職

官名。

儘管如此，這些楚職官名並非都是楚國的職官。 近年所出青銅器銘文“曾大攻

尹”等，已證明曾國職官多有與楚國相同的。 那麽，這些楚職官名，哪些是曾國職官

呢？ 發掘者認爲“馭車者當然是曾國的官吏，賵贈者則很可能是楚國的官吏”， 〔１〕這

是正確的。 我們進一步認爲，曾國的職官，除了發掘者所指出的“馭車者”外，還有Ｃ

類簡的“之駟”“之馬”“之■”等格式前綴的職官名，後者是馬的管理者。 綜合全部簡

文材料，我們推測，這一“入車簿”的性質是記曾國以外他者賵贈助葬的車馬，除喪葬

儀式上所需曾公所乘一車外，車主、馬主所記職官皆爲楚國職官，但馭車、管理馬的是

曾國職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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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隨縣擂鼓墩一號墓考古發掘隊： 《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發掘簡報》，《文物》１９７９年第１期。



曾國的職官，羅列如下：

１．馭車者： 宫廏尹、宫廏令、中獸令、新官、新官令、右令、左令、■連敖、南陵連

敖、□尹。

２．管理馬者： 新官、新官人、外新官、太官、長腸人、杙人、石梁人、邊輿人、新造

人、□人。

除去重複項，曾國職官包括１７項： 宫廏尹、宫廏令、中獸令、新官、新官令、新官人、外

新官、太官、右令、左令、□尹（？）、長腸人、杙人、石梁人、邊輿人、新造人、□人。 這些

職官都與馬匹或製造有關。

楚王室與職官，包括了楚王在内的王室核心人員、楚封君、中央職官和地方職官

四類，共４３項：

１．楚王室核心人員： 楚王、太子、王孫。

２．楚封君： 魯陽公（旅公、旅陽公）、坪夜君、陽城君、■君、■君、■君、鄍君、樂

君、■公、釐陽公。

３．楚中央職官： 令尹、司馬、莫敖、左尹、右尹、右司馬、卿士、太宰、少師、左登徒、

右登徒、大攻尹、工佐、畋尹、■尹、宰尹、釐尹、喬牙尹、大■尹、■弁、新造尹、牧人、

牢令。

４．地方職官： （１） 縣尹： ■尹、贏尹、復尹、■尹；（２） 地方司馬、馬尹： ■司馬、■

馬尹；（３） 牧： ■牧。

自楚王以下，大量楚國職官出現在這份入車簿上，楚國與曾國關係之密切是毋庸

置疑的。 近出的曾侯與鐘銘文曰“周室之既庳（卑），（吾）用燮■（戚）楚”“■（復）■

（定）楚王，曾侯之龗（靈）”，在“周室既卑”的情况下，曾國不再奉周王爲王，改以楚王

爲王，以諸侯之位待楚王。 這再次證明了曾楚之間的這種從屬關係。

儘管這一“入車簿”所記有曾國職官，但這些職官在楚國有設，正如文中已考辨，

除宋官這一個别特例外，簡文中的職官皆爲楚職官，而曾侯乙簡所載的這些職官，數

量衆多，時代明確，對探研戰國早期楚國職官體系有重要意義。

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４日初稿

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９日二稿

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３日三稿

（陳穎飛　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；出土

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　工程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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